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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新能源学院毕业生跟踪反馈与社会

评价工作办法》的通知 

 
 

 

院内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及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根据《华北电力大学关于全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

量的实施意见》，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制定《新能源学院毕业生

跟踪反馈与社会评价工作方法》，经学院 2020 年第 9 次党委会

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新能源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8 日印发 



新能源学院毕业生跟踪反馈与社会评价 

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则 

根据《可再生能源学院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试

行）》规定，针对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开展人才培养调查需求，特

制订新能源学院人才培养毕业生跟踪反馈与社会评价机制，规范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二章  工作目的 

（1）为准确反映新能源学院毕业生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及时了解社会对我院毕业生的评价，掌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

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为学校专业设置、修订教学计划，调整课程

设置，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2）进一步完善学院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更好地为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服务建立就业网络提供便利条件。  

第三章  组织机构  

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与社会评价工作由主管学生就业的副

书记具体负责，校友会工作人员、学生管理人员、各毕业班辅导

员、班主任共同参与。  

第四章  工作内容  

（1）建立毕业生联络网络，走访或通过其他途径发放和回

收毕业生跟踪调查问卷，定期请毕业生代表回校座谈，听取意见，



及时汇总分析有关材料，用于专业培养目标达成分析、课程体系

完善、校企合作模式改进，不断改进教学和就业等工作。 

（2）跟踪调查对象为我院各专业应届、往届毕业生及其就

业单位和领导。  

（3）调查问卷涵盖的内容 

1）毕业生对专业课程设置合理性的评价。 

2）毕业生毕业以后的就业状况。  

3）毕业生对学校所学课程的应用情况。  

4）毕业生经过实践后对学校教育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6）用人单位对专业课程设置合理性的评价。  

7）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及要求。  

第五章  调查周期  

调查每年进行一次。对应届毕业生的调查应在学生毕业的三

个月内进行。对往届毕业生的调查应在学生毕业二到五年内进行。

工作负责人要根据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并撰写调查报告，调查

问卷统计表和调查报告交学院存档。  

第六章  附则 

本制度适用于学院内设的教研室、研究中心、实验室、科研

团队等机构。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